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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建中律师事务所 

关于天士力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协力营销策划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收购河南天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股权的 

法律意见书 

建律券意字第 0922号 

致：天士力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内蒙古建中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天士力制药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贵公司”或“天士力股份”）的委托，担任本次收购河南天地

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地药业”、“公司” 或“目标公司”）股权（以

下简称“本次收购”）的专项法律顾问。本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

下简称《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中华人

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

件的有关规定，就收购天地药业股权所涉及的有关事项，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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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   明  

本所及经办律师依据《证券法》、《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

和《律师事务所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试行）》等规定及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

以前已经发生或者存在的事实，严格履行了法定职责，遵循了勤勉尽责和诚实

信用原则，进行了充分的核查验证，保证本法律意见所认定的事实真实、准确、

完整，所发表的结论性意见合法、准确，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本所及经办律师按照律师行业独立、客观、公正的业务标准，遵循审慎性及

重要性原则，就受托事项详细编制了核查与验证计划，并在查验计划中列明了需

要查验的具体事项、查验的工作程序及拟采取的查验方法。在查验计划实施过程

中，针对不同的待查验事项，本所经办律师综合采取了书面审查、查询、复核、

实地调查、面谈等合理手段以获取适当的证据材料，并按照法律专业人士特别注

意义务的要求对被查验事项作出认定与判断。查验工作结束后，本所及经办律师

对查验计划的落实情况进行了评估和总结。本法律意见书业经本所内部负责业务

质量与执业风险控制的内核委员会讨论复核通过。 

本法律意见书的出具已得到目标公司如下保证： 

1. 目标公司已经提供了本所及经办律师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所要求提供的

原始书面材料、副本材料、复印材料、确认函或证明。 

2. 目标公司提供给本所及经办律师的文件和材料（包含副本和复印件）是

真实、准确、完整和有效的，并无隐瞒、虚假和重大遗漏之处。 

本所仅就本次收购有关的法律问题发表意见，并不对有关会计审计、资产评

估、盈利预测、投资决策等专业事项发表意见。在本法律意见书中涉及该等内容

时，均为严格按照有关中介机构出具的报告或贵公司、目标公司的文件引述。 

本所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本次收购所必备的法律文件，并依法对本法律

意见书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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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   义 

在本律师法律意见书内，除非文义另有所指，下列词语具有下述涵义： 

贵公司/天士力股份 指 天士力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天地药业/公司/目标公司 指 河南天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天津协力 指 天津协力营销策划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天士力营销 指 天津天士力医药营销集团有限公司 

本所 指 内蒙古建中律师事务所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 指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中企华评估 指 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 

本次收购 指 贵公司拟收购天地药业股权的项目 

国家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包括香港特别行政区、澳

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地区 

开封中药厂 指 开封市中药制药厂 

天中公司 指 开封天中商贸有限公司 

天豪公司 指 开封天豪商贸有限公司 

天发公司 指 开封天发商贸有限公司 

天增公司 指 开封天增商贸有限公司 

天明公司 指 开封天明商贸有限公司 

天美公司 指 开封天美商贸有限公司 

天地担保 指 开封市天地投资担保股份有限公司 

国家药监局 指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 

国家工商总局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 

国家商标局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局 

国家知识产权局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2005 年修订） 

《合伙企业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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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 

《劳动合同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 

《药品管理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 

《药品质量认证办法》 指 《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认证管理办法》 

GMP 指 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 

医保甲类 指 医保甲类药品 

医保乙类 指 医保乙类药品 

基药目录 指 国家基本药物目录 

元 指 人民币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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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文 

一、本次收购各方的主体资格 

本次收购的转让方为贾孝忠、田保晨、林志忠、魏强、范若丽、钟秉华；本

次收购的受让方为天士力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协力营销策划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一）转让方 

1. 贾孝忠，男，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无境外永久居留权，身份证号：

410202194808231513，住所为河南省开封市金明区城西商场街 1 号楼 1 单元 1

号。现持有天地药业 10,753,824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32.0436% 

2. 田保晨，男，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无境外永久居留权，身份证号：

41020219621114001X，住所为河南省开封市龙亭区南陶胡同 20 号院 18 号。现

持有天地药业 5,831,676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7.3769%。 

3. 林志忠，男，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无境外永久居留权，身份证号：

410202196004110010，住所为河南省开封市龙亭区体育路 18 号院 1 号楼 1 单元

1 号。现持有天地药业 4,382,28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3.0580%。 

4. 魏强，男，汉族，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无境外永久居留权，身份证号：

410203196301310031，住所为河南省开封市顺和回族区双井街 15 号。现持有天

地药业 4,659,984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3.8855%。 

5. 范若丽，女，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无境外永久居留权，身份证号：

410211196004101022，住所为开封市经济技术开发区金明东街金明小区 8 号楼 2

单元 201 号。现持有天地药业 3,300,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9.8331%。 

6. 钟秉华，女，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无境外永久居留权，身份证号：

410202196303100541，住所为河南省开封市龙亭区八府仓街 26 号。现持有天地

药业 2,420,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7.2110%。 

（二）受让方：天士力股份 

注册号：120000000001246 

住所：天津市北辰区普济河东道 2 号（天士力现代中药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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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类型：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法定代表人：闫凯 

注册资本：1,032,842,654 元 

经营范围：滴丸剂、颗粒剂、硬胶囊剂、软胶囊剂、片剂、丸剂的生产；汽

车货物运输；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以上经营范围内国家有专营专项规定的

按规定办理）。 

天士力股份已经通过 2012 年度年检。 

（三）受让方：天津协力 

注册号：120116000188993 

企业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执行事务合伙人：天津协力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委派代表：葛剑） 

注册资本：50,340,000.00 元 

主要经营场所：天津生态城动漫中路 482 号创智大厦 204 室－291 

经营范围：对医药、医疗、健康及相关行业的营销策划、管理咨询、销售策

划。（以上经营范围涉及行业许可的凭许可证件，在有效期限内经营，国家有专

项专营规定的按规定办理） 

合伙期限：2013 年 9 月 12 日至 2023 年 9 月 11 日。 

天士力股份控股子公司（持股 70％）天津天士力医药营销集团有限公司向

天津协力出资 2055.90 万元，占全部出资额的 45.38％。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本次收购转让方贾孝忠、田保晨、林志忠、魏强、

范若丽、钟秉华均系完全独立的自然人，不存在任何导致其丧失民事权利能力

和民事行为能力的情形；受让方天士力股份系依法成立，合法有效存续的法人

主体（上市公司），不存在根据法律、法规或其《公司章程》需要终止的情形，

具备主体资格；受让方天津协力系依法成立，合法有效存续的有限合伙企业，

不存在根据法律、法规或《有限合伙合同》规定的终止、解散、清算的情形。 

二、本次收购的标的及交易结构 

本次收购的标的及交易结构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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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天士力股份直接以股权收购方式收购贾孝忠、林

志忠、范若丽、田保晨等 4 人持有的天地药业 45％股权，以间接收购方式通过

天津协力收购田保晨、魏强、钟秉华等 3 人持有的天地药业 15％股权符合法律、

法规及规范性法律文件的规定，但尚需交易各方履行相应法律程序后实施。 

三、本次收购已履行程序及尚需履行程序 

（一）本次收购已履行如下程序 

天士力股份、天津协力已经聘请具有执行证券业务资格的审计机构天健会计

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评估机构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及本所

对本次收购的目标公司天地药业进行专项审计、评估和出具专项法律意见。 

（二）本次收购尚需履行如下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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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天地药业应履行股权转让审批程序，其他方股东承诺在同等条件下放弃

优先购买权； 

2. 天士力股份与贾孝忠、田保晨、林志忠、范若丽，天津协力与田保晨、

魏强、钟秉华签署《天士力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协力营销策划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关于河南天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之股权转让协议》，并分别履行内

部审批手续； 

3. 天地药业向工商登记机关申请变更登记，经登记机关核准。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本次收购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章、规范性文

件、《公司章程》及《有限合伙合同》的规定，其应在履行法定程序并经各自董

事会、股东会及合伙人会议审议批准后实施。 

四、本次收购的目标公司 

本次收购的目标公司为天地药业，其中，天士力股份的收购标的为贾孝忠、

田保晨、林志忠、范若丽等 4 人持有的 45％目标公司股权；天津协力的收购标

的为田保晨、魏强、钟秉华等 3 人持有的 15％目标公司股权。经本所经办律师

现场核查，现就目标公司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的状况出具如下法律意见。 

（一）天地药业的主体资格 

1. 营业执照与年检情况 

天地药业目前持有开封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于 2010 年 10 月 18 日核发的《企

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号：410000100014157）；住所为开封市大梁路；法定

代表人为贾孝忠；注册资本为 3356 万元，实收资本为 3356 万元；公司类型为股

份有限公司（非上市）；经营范围为：许可经营项目：片剂、丸剂（浓缩丸、蜜

丸、水蜜丸、水丸）、散剂、颗粒剂、硬胶囊剂、软膏剂、小容量注射剂、口服

液、酊剂（含中药前处理及提取）的生产、销售（以上范围凭有效许可证核定的

范围经营），营业期限自 1997 年 3 月 26 日至 2047 年 3 月 25 日。 

天地药业已通过2012年度工商年检。 

2. 组织机构代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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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地药业目前持有开封市质量技术监督局颁发的代码为70677463－0号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组织机构代码证》，有效期自2009年12月7日至2013年12月7

日。已通过2012年度年检。 

3. 税务登记证 

天地药业目前持有开封市国家税务局、开封市地方税务局于 2006 年 12 月 7

日核发的豫国税汴金字 410204706774630 号《税务登记证》。 

4. 开户许可证 

天地药业目前持有中国人民银行开封市中心支行于 2010 年 10 月 21 日核发

的《开户许可证》（核准号：J4920000026703），开户银行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开封西门大街支行；账号：254601561578。 

5. 药品生产许可证 

天地药业目前持有河南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于 2011 年 1 月 1 日核发的编

号为豫 20100046 号《药品生产许可证》，有效期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 

经核查，天地药业现持有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

《税务登记证》、《开户许可证》、《药品生产许可证》均合法有效，其中《企

业法人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均已通过 2012 年度年检。本所律师认

为，天地药业是依法成立并合法有效存续的股份有限公司，不存在根据《公司

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规定的需要终止的情形。 

（二）天地药业的历史沿革 

本所经办律师对目标公司全套工商登记资料、《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及年度

检验情况等相关资料进行了查验。经核查，天地药业前身系成立于1956年的开封

市中药制药厂。 1997年2月，天地药业改制为河南天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1. 1997 年 2 月，经改制，天地药业依法设立。 

1.1  1995 年 3 月 25 日，开封中药厂向开封市医药管理局作出《关于我厂实

行股份制企业的报告》（汴中药（1995）报告 5 号），申请实行股份制；同年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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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9 日，开封中药厂出具《关于成立股份制领导小组的决定》（汴中药（1995）

厂字 11 号）。   

1.2 1996 年 9 月 5 日，开封市深化企业改革联系办公会议制度办公室出具《关

于开封市中药制药厂改制为<制药有限责任公司>的筹建批复》（汴企改字[1996]

第 3 号），同意开封市中药制药厂改制为制药有限公司。同年 12 月 26 日，开封

市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向开封市人民政府申报《关于开封市中药制药厂股份制改

制中有关问题的请示》（汴体改字[1996]第 7 号），同日，开封市人民政府出具《开

封市人民政府关于开封市中药制药厂组建河南天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的批复》

（汴政发[1996]280 号），同意开封市中药厂组建为河南天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1.3 1996 年 10 月 17 日，开封市资产评估事务所出具《关于对中药厂整体评

估资产评估报告》（汴估字（96）60 号），基准日为 1996 年 9 月 30 日，全部资

产账面值为 45,796,267.94 元，评估净值为 48,137,521.75 元。同年 11 月 26 日，

开封中药厂向开封市国有资产管理局作出《关于进行资产评估验证确认的报告》

（汴中药（1996）报告 5 号）。同年 12 月 12 日，开封市国有资产管理局出具《关

于对开封中药厂整体资产评估结果确认的通知》[汴国资产（1996）第 31 号]，

认为“开封市资产评估事务所出具的汴估字（96）60 号《关于对中药厂整体评

估资产评估报告》评估选用方法适当，依据合理，评估结果公正、可信，较符合

实际。根据现行财务制度和有关政策、法规，将你厂应收账款中的 102 笔计

301,076.14 元，核定为呆坏账，相应抵减国有资产，并依据有关政策，界定你厂

所占用的全部净资产为国有资产，并对资产评估结果予以确认，确认价值为

47836445.61 元，其中国有权益为 13,741,159.74 元。” 

1.4 1996 年 11 月 14 日，河南省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发《企业名称预先核准通

知书》（豫工商）名称预核[Q]第 1608 号，同意预先核准河南天地药业股份有限

公司的名称。 

1.5 1997 年 1 月 30 日，河南省医药管理局出具《关于同意开封市中药制药

厂更名的函》（豫药综便字（97）第 09 号），同意开封市中药制药厂更名为河南

天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1.6 1997 年 2 月 17 日，开封市国有资产管理局出具《关于开封中药厂改制

为河南天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后国有资产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1997）汴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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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字第 12 号]，确认原开封中药厂国有资产总额为 13,741,159.74 元，其中：非经

营资产 1,848,778.84 元，经营型资产 11,892,380.9 元；非经营型国有资产

1,848,778.84 元，暂列入长期负债科目，按照有偿使用的原则实行专项管理，并

对国有资产的安全、完整负责；离退休人员 228 人共计 342 万元，其资产所有权

属国家，暂由企业经营使用，国家不参与收益分配，待国家新的政策规定出台后，

从其规定；在确认的国有资产中企业的无形资产（商标）价值 93.7 万元参照上

款，作为暂不参与收益分配的国有股权。 

1.7 1997 年 2 月 21 日，河南省卫生厅出具《关于同意开封市中药制药厂更

名为河南天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的批复》（豫卫药[1997]20 号） 

1.8 1997 年 2 月 26 日，开封中药厂向开封市体改委提出《关于成立<河南天

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的请示》（汴中药厂字（1997）6 号），申请将开封中药厂

改制为河南天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公司住所：开封市大梁路；法定代表人为贾

孝忠，经营范围：中成药和非酒精饮料。股本总额 1118 万元，其中贾孝忠等自

然人股 682.3 万元，国家股 435.7 万元。 

1.9 1997 年 2 月 28 日，开封市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向河南省经济体制改革

委员会提出《关于成立河南天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的申请》（汴体改字[1997]第

20 号）；同年 3 月 18 日，河南省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出具《关于设立河南天地

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的批复》（豫股批字[1997]5 号），同意设立河南天地药业股份

有限公司。 

1.10 1996 年 11 月 16 日，贾孝忠、魏强、屈成信、林志忠、田保晨签署《发

起人协议书》；1997 年 1 月 18 日，开封中药厂发布《职工个人股代表公告》，原

厂的职工入股购买国有资产的股金共计 682.3 万元。经公司股东代表会议商定，

其全体股东的股权由公司发起人贾孝忠、田保晨、屈成信、林志忠、魏强五位同

志全权代表，依法办理有关手续。 

1. 11  1997 年 2 月 26 日，天地药业提出公司设立登记申请，公司名称：河

南天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住所为开封市大梁路，法定代表人贾孝忠，注册资本

为 1118 万元，经营范围为：主营：中成药，兼营：非酒精饮料。发起人（股东）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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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占注册资本比例(%) 

1 开封市中药制药厂 435.7 39％ 

2 贾孝忠 168 15％ 

3 田保晨 150 13.4％ 

4 屈成信 128.3 11.4％ 

5 魏强 118 10.6％ 

6 林志忠 118 10.6％ 

总计 1118 100％ 

    1.12  1997 年 2 月 20 日，开封市审计师事务所出具《企业注册资本审验证

明书》[汴审事审验字（97）第 8 号]，经审验确认，天地药业“国家股 435.7 万

元，自然人股 682.3 万元，合计 1118 万股，全部认购完，所申报注册资金 1118

万元已到位”。 

1.13  1998 年 4 月 14 日，开封市人民政府出具《关于处理开封市中药制药

厂组建河南天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遗留的有关问题会议纪要》（【1998】18 号），

会议决定如下：1996 年 9 月资产评估确认其国有权益 1374.1 万元（包括土地资

产、无形资产和非经营型资产），根据我市企业改制政策进行核减冲销后，国有

权益为负 129.5 万元；1996 年 9 月份进行资产评估时，盈利 27.7 万元，至年底

改制成立股份公司时亏损 13.7 万元，应冲减国有权益 41.4 万元，上述两项合计

国有权益负 170.9 万元，根据有关政策，由天地药业上交的所得税经财政返还弥

补。 

2. 2005 年 8 月，天地药业国有股退出 

2.1 2001 年 9 月 9 日，天地药业召开董事会，因开封中药厂股东资格问题，

河南省工商局要求办理股东变更，否则不予办理营业执照换证手续。为不影响生

产经营，董事会经讨论决定，按照河南省工商局的注册要求变更开封中药厂的股

东身份，由贾孝忠、田保晨、屈成信、林志忠、魏强等 5 位自然人虚拟出资量化，

进行工商注册变更，变更后，5 位自然人股东个人实际入股额以外资金不参与分

红；同年 9 月 10 日，天地药业召开全体股东代表会，会议一致通过了上述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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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决议。同年 11 月 1 日，天地药业召开第十一次股东大会，会议决议将股东开

封中药厂、贾孝忠、田保晨、屈成信、林志忠、魏强变更为贾孝忠、田保晨、屈

成信、林志忠、魏强。其中，开封中药厂所持有的天地药业 435.7 万元股份以同

5 位自然人分别签署《股份转让协议》、《股份转让法律承诺书》的方式转让给贾

孝忠 208 万元，田保晨 66 万元，屈成信 61.7 万元，林志忠 50 万元，魏强 50 万

元。本次变更后，天地药业完成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2.2 2004 年 12 月 16 日，开封市国有企业改革领导小组出具《关于河南天地

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国有股权退出事宜的意见》（汴国企改办[2004]46 号），原则同

意河南天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国有股权退出；按照《企业国有产权转让管理暂行

办法》报市政府国资委规范操作。 

2.3  2005 年 6 月 8 日，天地药业召开股东委托代表会议，并形成决议：会

议同意国有资产退出收购事宜，一致同意贾孝忠等自然人予以收购。同年 6 月

17 日，天地药业召开职工代表会组长联席会议，并形成决议：与会同志一致同

意公司国有资产按规程予以退出；不保留国有企业职工身份，由公司承担在册职

工的安置；公司与员工解除劳动关系时，按国家规定给予经济补偿；按照国家相

关规定公司承担离退休人员的管理和费用。 

2.4  2005 年 7 月 29 日，开封市人民政府形成《专题会议纪要》[2005]25 号，

就天地药业国有资产处置问题形成意见：同意将天地药业改制时国有资产负

170.9 万元冲抵非经营性国有资产 184.8 万元。两部分资产冲抵后，天地药业不

再享受市政府原给予的税收返还政策；2001 年由于天地药业股东的变更，同意

该公司股东会意见，公司职工的国有企业职工身份已随之而转换，所有在册职工

不再保留国有企业职工身份。在职职工和离退休职工的各项社会保险费用，由天

地药业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全部承担；此次天地药业国有资产处置价格为 169 万

元，由天地药业自然人股东收购，由市国资委与收购代表签订国有资产转让协议，

在协议生效的 10 个工作日内，一次性向市政府交纳国有资产转让价款 169 万元。 

2.5 2005 年 8 月 6 日，开封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与贾孝忠、

田保晨、魏强、林志忠、范若丽、钟秉华签署《国有资产转让及相关事宜协议书》，

转让标的为河南天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全部国有资产，一次性向市政府交纳收购

价款 169 万元；同年 8 月 8 日，贾孝忠、田保晨、魏强、林志忠、范若丽、钟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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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将各自收购股权价款交付天地药业；同年 8 月 10 日，开封市人民政府国有资

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收据》（NO.0078302），收到天地药业国有资产处置价

款 169 万元，其中贾孝忠 60 万元，林志忠 20.8 万元，钟秉华 16.3 万元，魏强

20.8 万元，田保晨 26.8 万元，范若丽 24.3 万元。 

2.6  2005 年 9 月 7 日，开封市产权交易市场有限公司出具《产（股）权交

易鉴证报告》（汴产权交鉴字[2005]5 号），转让产（股）权名称为河南天地药业

股份有限公司全部国有资产，转让方为开封市人民政府国资委，受让方为贾孝忠

等 6 位自然人股东，转让方式为协议，批准文号为开封市人民政府专题会议纪要

【2005】25 号，转让产权性质为国有，成交日期为 2005 年 8 月 6 日，转让产权

净值为 169 万元，实际支付价款 169 万元。 

2.7 2006 年 6 月 19 日，开封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产权管理

科根据企业国有资产产权登记办法的规定，将天地药业国有资产产权登记证收

回，进行注销。 

2.8 2005 年 10 月 18 日，天地药业董事会通过股东屈成信将其持有的公司

17％的股份（190 万股），分别以 110 万元的价格转让给范若丽 110 万股，以 80

万的价格转让给钟秉华 80 万股；2007 年 8 月 30 日，河南省产权交易中心出具

《股权交易成交鉴定书》（豫产交鉴[2007]50 号），确认本次股权转让符合有关程

序。2007 年 10 月 12 日，天地药业召开股东会，会议决议通过修改公司章程，

同日，申请工商登记变更。本次股权转让后，公司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贾孝忠 376 万元 33.631％ 

2 田保晨 216 万元 19.320％ 

3 魏强 168 万元 15.027％ 

4 林志忠 168 万元 15.027％ 

5 范若丽 110 万元 9.839％ 

6 钟秉华 80 万元 7.156％ 

合计 1118 万元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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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2010 年 3 月，天地药业注册资本增至 3356 万元 

3.1 2010 年 3 月 26 日，天地药业召开公司股东大会，会议审议通过将公司

注册资本增至为 3356 万元，其中贾孝忠增资 752 万元，魏强增资 336 万元，田

保晨增资 432 万元，林志忠增资 336 万元，范若丽增资 220 万元，钟秉华增资

162 万元，并修改公司章程。 

3.2 2010 年 4 月 29 日，经河南立诚会计事务出具的《验资报告》（豫立会验

字 [2010]第 028 号）审验确认，截至 2010 年 4 月 21 日止，天地药业已收到全

体股东缴纳的新增注册资本合计人民币 2238 万元，全部以货币出资。此次增资

后，公司股权结构为： 

 股东 认缴出资 出资比例 

1 贾孝忠 1128 万元 33.611％ 

2 田保晨 648 万元 19.309％ 

3 魏强 504 万元 15.018％ 

4 林志忠 504 万元 15.018％ 

5 范若丽 330 万元 9.833％ 

6 钟秉华 242 万元 7.211％ 

合计 3356 万元 100％ 

3.3 2010 年 5 月 12 日，开封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发变更后的《企业法人营

业执照》（注册号：410000100014157）。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3356 万元；实收

资本 3356 万元，住所为开封市大梁路；公司类型为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法

定代表人为贾孝忠；经营范围为：许可经营项目：片剂、丸剂（浓缩丸、蜜丸、

水蜜丸、水丸）、散剂、颗粒剂、硬胶囊剂、软膏剂、小容量注射剂、口服液、

酊剂（含中药前处理及提取）的生产、销售（以上范围凭有效许可证核定的范围

经营）。营业期限自 1997 年 3 月 26 日至 2047 年 3 月 25 日。 

4. 2010 年 10 月，天地药业变更经营范围 

2010 年 10 月 18 日，天地药业依法将其经营范围变更为许可经营项目：片

剂、丸剂（浓缩丸、蜜丸、水蜜丸、水丸）、散剂、颗粒剂、硬胶囊剂、软膏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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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容量注射剂、口服液、酊剂（含中药前处理及提取）的生产、销售（以上范围

凭有效许可证核定的范围经营）。本次变更经开封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依法备案，

并核发了注册号为 410000100014157 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5. 2013 年 9 月，职工持有公司股权的变动 

经核查，1997 年天地药业改制时，在当时政策法律允许的条件下，保留了

职工个人持股。后历经调整，截至 2013 年 8 月，天地药业股本总额为 3356 万

元，实有股东 368 人，显名在册的股东 6 人，合计持有 2625.2 万股，持股比例

为 78.22％，其中，贾孝忠持有 908 万股，占 27.056％，田保晨持有 452.4 万股，

占 13.48％，林志忠持有 338.6 万股，占 10.089％，魏强持有 338.6 万股，占

10.089％，范若丽持有 338.6 万股，占 10.089％，钟秉华持股 249 万股，占 7.42％；

存在委托持股关系的职工股东 362 人，由贾孝忠、田保晨、林志忠、魏强等 4

人分别代持，持有 730.8 万股，持股比例为 21.78％。 

5.1 2013 年 7 月，天地药业召开全体股东大会，会议一致同意对职工个人持

股依法进行调整。 

5.2 2013 年 8 月，贾孝忠、田保晨、林志忠、魏强分别与其代为持有股份的

蔡瑞堂、常连喜等 101 名职工股东签署《对价支付协议》，上述职工股东一致同

意将其委托上述 4 人持有的股权全部转让给各自委托持股人，转让股份合计

2,364,060 股，占 7.044％。【详见附件一：第 1 项至第 101 项】 

5.3 2013 年 8 月，贾孝忠、田保晨、林志忠、魏强分别与其代为持有股份的

蔡东元、曹建利等 243 名职工股东签署《对价支付协议》，上述职工股东一致同

意将其各自持有的 60％股权转让给各自委托持股人；剩余 40％股权，由其设立

公司持有。【详见附件一：第 102 项至第 344 项】 

5.4 2013 年 8 月，敖东海、葛俊停等 20 人出具《承诺书》，要求将其各自委

托贾孝忠、田保晨、林志忠等人代为持有的股份全部由其设立的公司持有。【详

见附件一：第 345 项至第 364 项】 

5.5 2013 年 9 月，上述 5.3、5.4 款保留股份的股东，由其分别注册成立开封

天中商贸有限公司、开封天豪商贸有限公司、开封天明商贸有限公司、开封天增

商贸有限公司、开封天发商贸有限公司、开封天美商贸有限公司，持有天地药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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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权。 

5.5.1 开封天中商贸有限公司 

根据开封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金明分局于 2013 年 9 月 13 日核发的《企业法人

营业执照》（注册号：410211000013266），天中公司成立于 2013 年 9 月 13 日，

住所为开封市大梁路河南天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办公楼四楼，法定代表人为厉从

领，注册资本为 275,616 元,公司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经

营范围为日用品销售（以上范围国家法律法规规定禁止经营的不得经营。国家有

专项规定的从其规定，需经许可或审批的凭有效许可证或审批件核准的范围经

营）。 

5.5.2 开封天豪商贸有限公司 

根据开封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金明分局于 2013 年 9 月 13 日核发的《企业法人

营业执照》（注册号：410211000013274），天豪公司成立于 2013 年 9 月 13 日，

住所为开封市大梁路河南天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办公楼四楼，法定代表人为王明

记，注册资本为 392,544 元,公司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经

营范围为日用品销售（以上范围国家法律法规规定禁止经营的不得经营。国家有

专项规定的从其规定，需经许可或审批的凭有效许可证或审批件核准的范围经

营）。 

5.5.3 开封天明商贸有限公司 

根据开封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金明分局于 2013 年 9 月 13 日核发的《企业法人

营业执照》（注册号：410211000013282），天明公司成立于 2013 年 9 月 13 日，

住所为开封市大梁路河南天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办公楼四楼，法定代表人为屈成

信，注册资本为 361,224 元,公司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经

营范围为日用品销售（以上范围国家法律法规规定禁止经营的不得经营。国家有

专项规定的从其规定，需经许可或审批的凭有效许可证或审批件核准的范围经

营）。 

5.5.4 开封天增商贸有限公司 

根据开封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金明分局于 2013 年 9 月 13 日核发的《企业法人

营业执照》（注册号：410211000013299），天增公司成立于 2013 年 9 月 13 日，

住所为开封市大梁路河南天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办公楼四楼，法定代表人为王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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娥，注册资本为 329,904 元,公司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经

营范围为日用品销售（以上范围国家法律法规规定禁止经营的不得经营。国家有

专项规定的从其规定，需经许可或审批的凭有效许可证或审批件核准的范围经

营）。 

5.5.5 开封天发商贸有限公司 

根据开封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金明分局于 2013 年 9 月 13 日核发的《企业法人

营业执照》（注册号：410211000013258），天发公司成立于 2013 年 9 月 13 日，

住所为开封市大梁路河南天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办公楼四楼，法定代表人为宁

华，注册资本为 315,288 元,公司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经

营范围为日用品销售（以上范围国家法律法规规定禁止经营的不得经营。国家有

专项规定的从其规定，需经许可或审批的凭有效许可证或审批件核准的范围经

营）。 

5.5.6 开封天美商贸有限公司 

根据开封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金明分局于 2013 年 9 月 13 日核发的《企业法人

营业执照》（注册号：410211000013240），天美公司成立于 2013 年 9 月 13 日，

住所为开封市大梁路河南天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办公楼四楼，法定代表人为秦五

顺，注册资本为 537,660 元,公司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经

营范围为日用品销售（以上范围国家法律法规规定禁止经营的不得经营。国家有

专项规定的从其规定，需经许可或审批的凭有效许可证或审批件核准的范围经

营）。 

6. 2013 年 9 月，天地药业变更股权结构 

6.1 2013 年 9 月 17 日，贾孝忠与天发公司签署《股权转让协议》，将其持有

的天地药业 0.2799％（9.3960 万股）股权依法转让给天发公司；与天豪公司签署

《股权转让协议》，将其持有的天地药业 0.9083％（30.4848 万股）股权依法转让

给天豪公司；与天美公司签署《股权转让协议》，将其持有的天地药业 0.0933％

（3.1320 万股）股权依法转让给天美公司；与天增公司签署《股权转让协议》，

将其持有的天地药业 0.1803％（6.0552 万股）股权依法转让给天增公司；与天中

公司签署《股权转让协议》，将其持有的天地药业 0.1057％（3.5496 万股）股权

依法转让给天中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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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2013 年 9 月 17 日，田保晨与天发公司签署《股权转让协议》，将其持有

的天地药业 0.6408％（21.5064 万股）股权依法转让给天发公司；与天豪公司签

署《股权转让协议》，将其持有的天地药业 0.2177％（7.3080 万股）股权依法转

让给天豪公司；与天美公司签署《股权转让协议》，将其持有的天地药业 0.2022％

（6.7860 万股）股权依法转让给天美公司；与天增公司签署《股权转让协议》，

将其持有的天地药业 0.199％（6.6816 万股）股权依法转让给天增公司；与天中

公司签署《股权转让协议》，将其持有的天地药业 0.6719％（22.5504 万股）股权

依法转让给天中公司。 

6.3 2013 年 9 月 17 日，林志忠与天发公司签署《股权转让协议》，将其持有

的天地药业 0.0186％（0.6264 万股）股权依法转让给天发公司；与天豪公司签署

《股权转让协议》，将其持有的天地药业 0. 0436％（1.4646 万股）股权依法转让

给天豪公司；与天美公司签署《股权转让协议》，将其持有的天地药业 0.9083％

（30.4848 万股）股权依法转让给天美公司；与天明公司签署《股权转让协议》，

将其持有的天地药业 0.6159％（20.6712 万股）股权依法转让给天明公司；与天

增公司签署《股权转让协议》，将其持有的天地药业 0.3733％（12.5280 万股）股

权依法转让给天增公司。 

6.4 2013 年 9 月 17 日，魏强与天中公司签署《股权转让协议》，将其持有的

天地药业 0.0435％（1.4616 万股）股权依法转让给天中公司；与天美公司签署《股

权转让协议》，将其持有的天地药业 0.3981％（13.3632 万股）股权依法转让给天

美公司；与天明公司签署《股权转让协议》，将其持有的天地药业 0.4604％

（15.4512 万股）股权依法转让给天明公司；与天增公司签署《股权转让协议》，

将其持有的天地药业 0.2302％（7.7256 万股）股权依法转让给天增公司。 

上述股权转让已得到天地药业，天中公司、天豪公司、天明公司、天发公司、

天增公司、天美公司股东会审议批准，履行相应法律程序，并经开封市工商行政

管理局变更备案。本次股权转让后，公司股权结构变更为： 

 股东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贾孝忠 1075.3824 32.0436％ 

2 田保晨 583.1676 17.3769％ 

3 魏强 465.9984 13.88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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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林志忠 438.2280 13.0580% 

5 范若丽 330.0000 9.8331％ 

6 钟秉华 242.0000 7.211％ 

7 天中公司 27.5616 0.8213％ 

8 天豪公司 39.2544 1.1697% 

9 天发公司 31.5288 0.9395% 

10 天明公司 36.1224 1.0764% 

11 天增公司 32.9904 0.9830% 

12 天美公司 53.7660 1.6021% 

合计 3356 100％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天地药业依法设立并合法存续，符合法律法规以

及相关政策规定；改制、国有股权退出、增资、股权变更，严格依照法律规定

和当时的政策要求，依法履行法定程序及行政审批程序，不存在潜在法律风险。 

（三）天地药业的股东及股权结构 

1. 股东 

详见本法律意见书“一、本交易各方的主体资格/（一）转让方/1.贾孝忠；

2.田保晨；3.林志忠；4.魏强；5.范若丽；6.钟秉华”。 

2. 股权结构 

【详见下接页：河南天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股权结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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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天地药业股东贾孝忠、田保晨、林志忠、魏强、

范若丽、钟秉华均系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具有合法的民事权利能力与民事行

为能力，具有法律法规规定担任公司股东的资格；股东天中公司、天豪公司、

天发公司、天明公司、天增公司、天美公司均依法存续，具有法律法规规定的

担任公司股东的资格。截止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贾孝忠、田保晨、林志忠、

魏强、范若丽、钟秉华、天中公司、天豪公司、天发公司、天明公司、天增公

司、天美公司所持天地药业的股权权利完整、合法有效，不存在质押等权利受

限情况及潜在法律纠纷。 

（四）天地药业的主要资产 

1. 房产 

天地药业现有的房屋有 38 处， 其中已经依法取得房屋产权证书的房产 26

处，待办产权证书的房产 12处。 

经核查，为能在 2013 年底完成新版 GMP 认证，经开封市工业领导小组研究

【（2012）4 号会议纪要】，同意天地药业在对新厂区建设积极推进的同时，尽快

对现厂区针剂车间进行改造升级，确保按时通过 GMP 认证。2013 年 6 月，新针

剂车间完成改造升级（见附件第 27 项），并向河南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申报

GMP 认证。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新针剂车间相关权属证书正在办理程

序中。 

经本所经办律师现场勘验，本所律师认为，上述房产均系天地药业自行投

资建设，权属明确，无潜在法律纠纷。 

2. 生产经营设备 

经核查天地药业提供的机器设备资产明细表、进行现场查看，并查看部分机

器设备的采购合同、购置发票，天地药业现有主体生产设备：3 吨立式多功能提

取罐 5 台，500 型球形浓缩器 2 台，700 型真空浓缩器 3 台，1000 型升膜蒸发器

2 台，400 型酒精回收塔 1 台及各提取，浓缩、醇沉等中间工艺储罐 21 台，渗漉

提取罐及储罐各 8 台，500L 提取蒸馏罐 1 台，洗-灌-封一体设备，5M3 灭菌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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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国产机械化包装设备；辅助设备：5 吨二级 RO 纯化水机 1 套， 2 吨 6 效注

射用水机 1 套，800kg 纯蒸汽发生器 1 台，5.5 万立方米送风机 1 台， 7 台吊顶

式组空，岛津液相色谱仪 2 台、安捷伦等气相色谱仪 3 台、紫外分析仪、原子吸

收光谱仪、洁净工作台、恒温培养箱等。 

本所律师认为，天地药业拥有可独立进行生产的机器设备，该机器设备均

为自行购买，产权明晰完整，无权属纠纷。 

3. 无形资产 

3.1 土地使用权 

3.1.1 天地药业现有国有出让用地使用权 1 宗，并持有证书编号为汴房地权

证字（232868）号《国有土地使用权证》，权利人为天地药业，座落于河南省开

封市大梁路，使用权类型为出让，土地用途为工业，使用权面积为 45004.71 平

方米，终止日期为 2056 年 7 月 31 日。 

经核查，天地药业持有的上述国有出让土地使用权，系根据开封市人民政

府于 2006 年 7 月 4 日作出《关于河南天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补办土地出让手续

的批复》，并依据开封市工业经济发展局于 2006 年 3 月 22 日向市工业办提出《关

于河南天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解决遗留土地问题的请示》的政策要求，按照土地

出让金“即征即返”的方式，给予优惠政策，办理土地使用权证。2006 年 7 月

31 日，天地药业与开封市国土资源局签署《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合同编

号：2006－17）。2006 年 9 月 5 日，开封市财政局出具土地使用权出让金专用票

据（豫财综 No.0034688），票据显示天地药业缴纳了合同标号为 2006-17 的土地

出让金 7,048,081 元。 

3.1.2  2013 年 8 月 23 日，天地药业在开封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举办的国有

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活动中，竞得编号为 2013－GY－24 号宗地的国有建设

用地使用权。该宗地东至开封市黄河大街道路红线，南至民谐路道路中心线，西

至规划用地边界线，北至规划用地边界线，净用地面积约 84,523.4 平方米（准确

面积以测绘面积为准，宗地具体位置以出让合同附图为准）。土地成交价（即土

地出让金）单价为每平方米人民币 252 元（大写：贰佰伍拾贰元），总价为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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币 21,299,897 元（大写：贰仟壹佰贰拾玖万玖仟捌佰玖拾柒元）（准确金额按测

绘面积计算）。2013 年 8 月 28 日，天地药业取得开封市国土资源局出具的《开

封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成交确认书》。 

本所律师认为，天地药业现拥有土地使用权系出让取得，已取得完备的权

属证书，不存在产权纠纷和潜在法律纠纷；竞拍取得的编号为 2013－GY－24

号宗地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取得程序合法，已交纳竞买保证金 430 万元，该

款将自动转作受让宗地的定金。该土地使用权尚需天地药业在规定时间内完成

工业项目立项、环境影响评价等有关手续后，持《成交确认书》与开封市国土

资源局签署《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 

3.2 商标权 

天地药业现拥有注册商标 1 项，在法律授权有效期内。 

经本所律师对其持有的注册商标证书进行核查，并在国家工商总局商标局网

站上予以核实，本所律师认为，天地药业不存在商标权纠纷和潜在的法律纠纷。 

3.3 GMP 证书 

本所经办律师对天地药业的 GMP 证书进行核查，并在国家药监局网站进行

查证，公司现持有有效期内的 GMP 证书 2 项。 

3.4 药品注册批件 

经本所经办律师核查，天地药业现持有效期内的药品注册批件 97 个，其中

注射剂 3 个、散剂 5 个、酊剂 2 个、片剂 23 个、胶囊剂 1 个、软膏剂 1 个、口

服液 6 个、合剂 2 个、颗粒剂 1 个、丸剂（水丸）11 个、丸剂（大蜜丸）29 个、

丸剂（浓缩丸）13 个。 

（五）天地药业的重大债权债务 

1. 重大合同 

根据天地药业提供的书面材料，公司正在履行或将要履行的重大合同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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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销售合同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天地药业正在履行或将要履行的金额在 50 万

元以上的重大销售合同如下： 

1.1.1 2012 年 1 月，天地药业与北京浩雅方大医药有限公司（简称“浩雅方

大医药公司”）签订《经销协议书》，协议约定，天地药业同意浩雅方大医药公司

为其醒脑静注射液的全国代理，同时，山东、安徽、湖北、浙江、广东、四川、

上海、黑龙江八省市由天地药业管理发货，空白医院允许浩雅方大医药公司开发。

天地药业向浩雅方大医药公司提供的规格为 10ml×480 支的醒脑静注射液供货

价为 12 元/支，规格为 2ml×5 支×400 盒/件的醒脑静注射液供货价为 2.8 元/支；

浩雅方大的目标任务为 2012 年经销任务为 24620 件，2013 年为 34100 件，2014

年为 43570 件。协议有效期自 2012 年 1 月 1 日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该协议对

结算方式、双方权利义务等予以了明确约定。 

2012 年 7 月，天地药业与浩雅方大医药公司另行签署《补充协议》，协议将

天地药业向浩雅方大医药公司提供的规格为 10ml×480 支的醒脑静注射液供货

价调整为为 13 元/支，对规格为 2ml×5 支×400 盒/件的醒脑静注射液供货价为

3.2 元/支，该补充协议自 2012 年 7 月发生法律效力。 

1.2 采购合同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天地药业正在履行或将要履行的金额在 50 万

元以上的重大采购合同如下： 

1.2.1 2013 年 1 月 4 日，天地药业与中国药材公司签订《购销合同》（合同编

号：销麝【2013】0035 号），天地药业采购“联馨”牌人工麝香 120 公斤【规格：

200 克/桶】，单价 54600 元/公斤，合同金额 6,552,000 元。该协议约定质量技术

标准为符合国家标准，质保期限为保质两年。同时，合同就结算方式及期限，交

提货地点及方式，验收标准、方法及提出异议的期限，合理损耗及计算方法，包

装方法及包装物的供应与回收，违约责任等予以明确约定。合同有效期为 2013

年 1 月 4 日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 

1.2.2 2013 年 1 月 23 日，天地药业与中国药材公司签订《购销合同》（合同

编号：销麝【2013】0196 号），天地药业采购“联馨”牌人工麝香 100 公斤【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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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200 克/桶】，单价 54600 元/公斤，合同金额 5,460,000 元。该协议约定质量

技术标准为符合国家标准，质保期限为保质两年。同时，合同就结算方式及期限，

交提货地点及方式，验收标准、方法及提出异议的期限，合理损耗及计算方法，

包装方法及包装物的供应与回收，违约责任等予以明确约定。合同有效期为 2013

年 1 月 23 日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 

1.2.3 2013 年 3 月 12 日，天地药业与中国药材公司签订《购销合同》（合同

编号：销麝【2013】0279 号），天地药业采购“联馨”牌人工麝香 120 公斤【规

格：200 克/桶】，单价 54600 元/公斤，合同金额 6,552,000 元。该协议约定质量

技术标准为符合国家标准，质保期限为保质两年。同时，合同就结算方式及期限，

交提货地点及方式，验收标准、方法及提出异议的期限，合理损耗及计算方法，

包装方法及包装物的供应与回收，违约责任等予以明确约定。合同有效期为 2013

年 3 月 12 日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 

1.2.4 2013 年 4 月 9 日，天地药业与中国药材公司签订《购销合同》（合同编

号：销麝【2013】0417 号），天地药业采购“联馨”牌人工麝香 80 公斤【规格：

200 克/桶】，单价 54600 元/公斤，合同金额 4,368,000 元。该协议约定质量技术

标准为符合国家标准，质保期限为保质两年。同时，合同就结算方式及期限，交

提货地点及方式，验收标准、方法及提出异议的期限，合理损耗及计算方法，包

装方法及包装物的供应与回收，违约责任等予以明确约定。合同有效期为 2013

年 4 月 9 日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 

1.2.5 2013 年 5 月 6 日，天地药业与中国药材公司签订《购销合同》（合同编

号：销麝【2013】0477 号），天地药业采购“联馨”牌人工麝香 100 公斤【规格：

200 克/桶】，单价 54600 元/公斤，合同金额 5,460,000 元。该协议约定质量技术

标准为符合国家标准，质保期限为保质两年。同时，合同就结算方式及期限，交

提货地点及方式，验收标准、方法及提出异议的期限，合理损耗及计算方法，包

装方法及包装物的供应与回收，违约责任等予以明确约定。合同有效期为 2013

年 5 月 6 日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 

1.2.6 2013 年 6 月 4 日，天地药业与中国药材公司签订《购销合同》（合同编

号：销麝【2013】0567 号），天地药业采购“联馨”牌人工麝香 80 公斤【规格：

200 克/桶】，单价 54600 元/公斤，合同金额 4,368,000 元。该协议约定质量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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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为符合国家标准，质保期限为保质两年。同时，合同就结算方式及期限，交

提货地点及方式，验收标准、方法及提出异议的期限，合理损耗及计算方法，包

装方法及包装物的供应与回收，违约责任等予以明确约定。合同有效期为 2013

年 6 月 4 日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 

1.2.7 2013 年 7 月 8 日，天地药业与中国药材公司签订《购销合同》（合同编

号：销麝【2013】0279 号），天地药业采购“联馨”牌人工麝香 120 公斤【规格：

200 克/桶】，单价 54600 元/公斤，合同金额 5,460,000 元。该协议约定质量技术

标准为符合国家标准，质保期限为保质两年。同时，合同就结算方式及期限，交

提货地点及方式，验收标准、方法及提出异议的期限，合理损耗及计算方法，包

装方法及包装物的供应与回收，违约责任等予以明确约定。合同有效期为 2013

年 7 月 8 日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 

1.2.9 2013 年 8 月 5 日，天地药业与中国药材公司签订《购销合同》（合同编

号：销麝【2013】0697 号），天地药业采购“联馨”牌人工麝香 80 公斤【规格：

200 克/桶】，单价 54600 元/公斤，合同金额 4,368,000 元。该协议约定质量技术

标准为符合国家标准，质保期限为保质两年。同时，合同就结算方式及期限，交

提货地点及方式，验收标准、方法及提出异议的期限，合理损耗及计算方法，包

装方法及包装物的供应与回收，违约责任等予以明确约定。合同有效期为 2013

年 8 月 5 日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 

1.2.10 2013 年 8 月 30 日，天地药业与中国药材公司签订《购销合同》（合同

编号：销麝【2013】0805 号），天地药业采购“联馨”牌人工麝香 100 公斤【规

格：200 克/桶】，单价 54600 元/公斤，合同金额 5,460,000 元。该协议约定质量

技术标准为符合国家标准，质保期限为保质两年。同时，合同就结算方式及期限，

交提货地点及方式，验收标准、方法及提出异议的期限，合理损耗及计算方法，

包装方法及包装物的供应与回收，违约责任等予以明确约定。合同有效期为 2013

年 8 月 30 日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 

1.2.11 2013年1月，天地药业与河南华宝玻璃有限公司签订《产品购销合同》，

天地药业订购安瓿【规格：10ml】1500 万支，单价 600 元/万支，合同金额 900,000

元。合同就质量标准、订货方式、运输方式及到达地和费用负担、结算方式、违

约责任等予以明确约定。合同期限自 2013 年 1 月 1 日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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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2 2013 年 1 月，天地药业与郑州艺展印务包装有限公司签订《承揽加工

合同书》，天地药业订购醒脑静注射液盒 1500 万个，合同价款 2,145,000 元，订

购醒脑静注射液说明书 1500 万张，合同价款 225,000 元，合同总价款 2,370,000

元。合同就工艺要求、付款方式、验收标准、违约责任等予以明确约定。合同期

限自 2013 年 1 月 1 日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天地药业的上述重大合同都是在正常生产经营过

程中发生的，内容、形式均合法有效，合同履行情况正常，未出现因合同履行

而产生的法律纠纷。 

2. 重大债权 

为推动天地药业整体迁建项目入驻开封市生物医药产业园区规划，加快开封

市生物医药产业园区民谐路与黄河大街交叉口西北角建设用地（126.785 亩）宗

地出让及村级补偿事宜，2012 年 12 月 18 日，天地药业与开封市鼓楼区人民政

府于签署《借款协议》，鼓楼区人民政府向天地药业借款人民币 10,000,000.00 元

（人民币壹仟万元整），用于该宗地的村级补偿工作，并进行土地储备，加快该

地块建设用地的招拍挂。本协议签署后，天地药业依约将款项汇入鼓楼区人民政

府地方财政专用账户；该宗地挂牌出让并签署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后，鼓楼区人

民政府向市财政申请村级补偿款，并在该出让合同付款期到期前 10 日归还天地

药业借款。 

经核查，2013 年 8 月 23 日，天地药业依法竞得上述宗地的国有建设用地使

用权。同年 8 月 28 日，天地药业取得开封市国土资源局出具的《开封市国有建

设用地使用权成交确认书》。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天地药业正在依法办

理该宗土地的出让手续。 

3. 租赁合同 

3.1 2013 年 1 月 8 日，天地药业与承租人李汴生签署《租赁合同》，天地药

业将其所有的建筑面积为 1758 平方米临街二层营业房出租给李汴生，租赁期限

自 2013 年 1 月 1 日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年租金为 50 万元，分两次付清，半

年一次。该合同对水电费支付、双方权利义务、违约责任等予以明确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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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2012 年 12 月，天地药业与承租人徐和年签署《租赁合同》，天地药业

将其所有的建筑面积为 807 平方米临街二层营业房出租给徐和年，租赁期限自

2013 年 1 月 1 日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年租金为 24 万元，在合同签订时一次

交纳。该合同对水电费支付、双方权利义务、违约责任等予以明确约定。 

3.3  2012 年 12 月 26 日，天地药业与承租人侯子建签署《租赁合同》，天地

药业将其所有的建筑面积为 450 平方米营业房出租给侯子建，租赁期限自 2013

年 1 月 1 日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年租金为 5 万元，一次付清。该合同对水电

费支付、双方权利义务、违约责任等予以明确约定。 

3.4 1995 年 5 月 8 日，经开封市医药管理局协调，天地药业（开封中药厂）

与开封医药站新药特药经营部销售处（以下简称：开封医药站）签署《协议书》，

开封中药厂同意开封医药站在其厂区东北角邻街处建三层楼房一座（医药大厦），

用于医药经营，占地面积 342.5 平方米，总建筑面积为 1027.5 平方米；建筑资金

全部由开封医药站自筹解决，医药大厦房屋所有权归开封中药厂所有；医药大厦

由开封医药站无偿使用 15 年，自 1995 年 9 月 30 日起至 2010 年 9 月 30 日止；

协议生效后，开封医药站同意安置开封中药厂符合用工条件的职工 30 名，并保

证用工待遇。1998 年 4 月 1 日，天地药业与开封医药站签署《关于部分条款变

更的协议》，双方协商原开封中药厂借调至开封医药站工作的 50 名职工，自 1998

年 1 月 1 日正式调入开封医药站，并办理一切调动手续；开封医药站对医药大厦

的使用期在原协议基础上延长 5 年。 

4. 侵权之债 

根据本所律师适当核查，并经天地药业股东承诺，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

日，天地药业不存在正在发生的环境保护、知识产权、产品质量、劳动安全、人

身权等原因产生的重大侵权之债。 

（六）天地药业的公司治理 

1. 组织架构 

经核查，天地药业的组织架构如下图： 

【详见下接页：河南天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组织结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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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天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组织结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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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姓名 学历 职务 证件号码 

1 贾孝忠 大专 
党委书记 

董事长、总经理 
410202194808231513 

2 魏强 本科 董事、副总经理 410203196301310031 

3 林志忠 本科 董事、副总经理 410202196004110010 

4 范若丽 本科 
董事 

总工程师、质量受权人 
410211196004101022 

5 田保晨 本科 董事、副总经理 41020219621114001X 

6 钟秉华 中专 
监事会主席 

党委副书记、工会主席 
410202196303100541 

7 贾云 研究生 副总经理 410202197210202025 

8 卢文霞 研究生 
总经理助理 

财务负责人 
410202196601020021 

9 陈华 本科 总经理助理 410202196305271029 

10 王明记 高中 总经理助理 410203196307171511 

11 贾楠 研究生 总经理助理 410203197506251519 

12 厉从领 大专 小容量注射剂车间主任 410202196410100010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天地药业拥有独立、完整的生产经营组织结构，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任职均符合《公司法》、《劳动法》等法律、法规

的规定，不存在法律规定的禁止任职的情形。 

（七）天地药业的税务情况 

1. 税种、税率情况 

经核查，天地药业现执行的主要税种、税率如下表： 

税费种类 计税依据 税率 

企业所得税 应纳税所得额 25% 

增值税 销售货物或提供应税劳务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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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产税 

从价计征的，按房产原值

一次减除 30%后余值的

1.2%计缴；从租计征的，

按租金收入的 12%计缴 

1.20%；12% 

土地使用税 土地使用面积 15 元/平方米 

城市维护建设税 应缴流转税税额 7% 

教育费附加 应缴流转税税额 3% 

地方教育费附加 应缴流转税税额 2% 

营业税 应纳税营业额 5%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天地药业执行的主要税种、税率符合现行法律、

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纳税合法、合规、真实、有效。依据开封市金明区

国家税务局、开封市地方税务局直属税务分局分别于 2013 年 8 月 31 日出具的

《证明》，天地药业在 2009 年 1 月 1 日至 2013 年 8 月 31 日期间，均能遵守相

关税收法律、法规的规定，依法纳税，所执行的税种、税率符合国家法律、法

规的要求，没有因违反有关税收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而被税务机关处罚的

情形。 

（八）天地药业的人事及劳动保护情况 

经核查，天地药业在册职工 391 人，其中在岗职工 317 人，停薪留职人员

73 人，长期病假 1 人。天地药业根据《劳动法》、《劳动合同法》等法律法规规

定及遵循开封市地方政策要求，均与在职员工签署有《劳动合同》，根据规定及

员工情况缴纳社会保险。依据开封市社会保险事业管理局于 2013 年 9 月 10 日出

具的《证明》，天地药业职工共计 385 人参加基本养老、工伤和生育保险，正常

缴费无欠费；依据开封市社会医疗保险中心于 2013 年 9 月 10 日出具的《参保证

明》，天地药业职工共计 385 人参加城镇医疗保险、大病救助保险，正常缴费；

依据开封市失业保险办公室于 2013 年 9 月 10 日出具的《证明》，天地药业职工

384 人参加失业保险，正常缴费。 

本所律师认为，天地药业严格遵守《社会保险法》、《社会保险法实施条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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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为员工缴纳社会保险，无劳动争议和潜在的法律风险。 

（九）天地药业的环境保护及产品质量 

1. 公司的环境保护 

根据开封市环境保护局于 2013 年 8 月 30 日出具的《关于河南天地药业股

份有限公司环保守法情况的证明》，公司近三年自觉遵守环境保护的各项法律法

规及地方性规定，废水、废弃、噪声达标排放、工业工业固废处置符合环保规定

要求，不存在违反环境保护相关的法律、法规和其他规范性文件的情形，未受到

与环境保护相关的行政处罚，亦未发生环境污染事故。同时，公司按时缴纳排污

费。据此，本所律师认为，天地药业的生产经营活动符合有关环境保护的要求。 

2. 公司的产品质量 

本所律师认为，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天地药业持有 2 份《中华人民

共和国 GMP 证书》，药品生产质量符合药品 GMP 标准。根据天地药业出具的《承

诺与保证函》，并经本所经办律师适当核查，公司近三年均能够严格遵守《药品

管理法》和其他药品质量方面的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能严格按 GMP

标准和其他相关标准进行生产，产品各项技术指标均达到国家法定标准，未发生

过重大药品安全事故，未出现其他因违反药品监督管理方面的法律法规而受到处

罚的情况。 

（十）天地药业涉及的诉讼、仲裁及行政处罚 

经核查，截止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天地药业未作为原告（申请人）、被

告（被申请人）或者第三人参与到其它任何诉讼和仲裁程序中，不存在已经发生

的重大行政处罚。 

（十一）其他重要事项 

经核查工商登记档案，天地药业现持有天地担保 40％股权，出资

20,000,000.00（大写：贰仟万元整）。 

天地担保成立于 2010 年 5 月 27日，现持有开封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发的《企

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号：410200000007468），注册资本 5000 万元，实收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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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0 万元，住所为开封市龙亭区西大街 118 号，公司类型为股份有限公司（非

上市），经营范围为贷款担保，票据承兑担保，贸易融资担保，项目融资担保，

信用证担保。兼营：诉讼保全担保，履约担保，符合规定的自有资金投资，融资

咨询等中介服务。（以上范围国家法律法规规定禁止经营的不得经营，国家有专

项规定的从其规定，需经许可或审批的凭有效许可证或审批件核准的经营范围）。

营业期限自 2010 年 5 月 27 日至 2020 年 5 月 26 日。 

天地担保目前持有河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于 2011 年 8 月 8 日核发的《融资

性担保机构经营许可证》，机构编码：豫 B20110808021000，注册资本为 5000 万

元，营业地址为开封市龙亭区西大街 118 号，业务范围为主营：贷款担保，票据

承兑担保，贸易融资担保，项目融资担保，信用证担保。兼营：诉讼保全担保，

履约担保，符合规定的自有资金投资，融资咨询等中介服务。有效期限至 2014

年 8 月 7 日。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天地担保合法有效存续，并通过 2012 年度年

检。 

经本所经办律师审慎核查，根据《开封市融资性担保公司管理暂行办法》第

七条第（二）款之规定，除国有独资或国有控股的外，其他融资性担保公司股东

不得少于 5 个，其中 1 个股东必须是企业法人。为满足上述条件，天地药业以法

人身份注册登记为天地担保股东。经访谈天地药业、天地担保主要负责人，并经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审计核实，天地药业并未实际出资。2013 年 9 月 10 日，天地

药业股东贾孝忠、田保晨、林志忠、魏强、范若丽、钟秉华出具《承诺书》并共

同承诺：“天地药业名义持有天地担保股权问题，保证于 2014 年 4 月 30 日前全

部变更完毕；若截至上述时间无法完成变更，则天地药业名义持有天地担保股权

经履行法定程序后降至 2％，天地药业实际出资并正式成为持有天地担保 2％股

权之股东。本条款所涉及天地药业名义股东身份变更、股权转让均由原股东负责

完成，相关费用由原股东承担，且完成时间不得迟于 2014 年 5 月 30 日；不论天

地担保是否合法存续，凡由其造成，致使天地药业因名义持有天地担保股权而引

发的一切法律责任，包括但不限于承担民事、行政、刑事责任，均由原股东负责

承担或以经济形式予以补偿；若天地药业承担责任的，则天地药业有权向原股东

行使追偿权，原股东应在法律规定范围内承担全部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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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天地担保系独立经营并合法存续的有限责任公司，

天地药业虽名义持有天地担保股权，但并未对该公司实际出资，未参与天地担

保经营管理，不享有权利，不承担义务。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天地药

业不存在因天地担保经营导致的法律纠纷和潜在法律风险。 

五、结论性意见 

基于上述事实，本所律师认为，根据《公司法》、《证券法》、《合伙企业

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本次收购各方主体资格合法有效，

具备签署《股权转让协议》的主体条件；天地药业依法成立并合法存续，股权明

晰，资产权属明确，未发现权利受限情形，不存在违法经营等影响本次收购的重

大事件或问题；在满足法律法规对本次收购实质性要求且交易各方履行完毕尚待

履行的程序的前提下，本次收购合法有效，不存在实质性法律障碍。 

本法律意见书正本一式六份，经本所盖章及本所律师签字后生效，各份具有

同等法律效力。 

 

（本页以下无正文，为签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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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系《内蒙古建中律师事务所关于天士力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天津协力营销策划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收购河南天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股权

的法律意见书》之签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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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办律师（签字）：  段禹     

 

        

 

地址：内蒙古包头市建设路中段 

邮编：014060                 

                                                      

 

签署日期：二○一三年九月二十二日 


